马村区审计局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1
	属于税收方面的违法行为，依照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11)


	2
	企业和个人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11)

	3
	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11)

	4
	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11)

	5
	对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2010)

	6
	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2010)

	7
	封存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违规资产--封存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违规资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封存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违规资产--通知暂停拨付、暂停使用有关款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8
	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9
	事业组织财务收支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0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1
	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2
	社会公共资金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3
	外资运用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4
	贯彻落实国家重大经济社会政策措施情况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5
	《审计法》以外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计监督的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6
	专项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7
	专项审计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8
	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19
	信息系统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


